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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一般護理之家評鑑 

災害情境緊急應變模擬演練及測試作業流程 

115年 5月 25日版 

一、 模擬演練及測試流程 

程序 

時間分配 

上午場：09:50~10:20 

下午場：14:20~14:50 

參演人員介紹 

1. 由機構防火管理人介紹參演人員。 

2. 評鑑委員確認參演人員確實於機構服務。 

3~5分鐘 

機構演習流程簡介，應包含： 

由機構防火管理人於演練場所就擇定之情境腳本與

住房空間進行機構環境特性、住民特性、防火區劃與

等待救援空間介紹。 

10分鐘 

演練作業與檢討 

1. 演練作業 6 分鐘，針對現場值班人員之夜間火警

應變作為，以水平避難為主。 

2. 機構火災風險辨識及利害關係人溝通。 

15分鐘 

時間總計 30分鐘 

註 1：請受評機構依流程表進行，機構負責人與防火管理人請全程參與。  

註 2：請受評機構先提供災害緊急應變計畫書、各樓層疏散動線圖(含等待救援空間位置與實

際面積)、兩種情境演練腳本、2 個住房空間(含住民特性)及輔助圖表予環境安全組委

員線上查核審閱時檢視，由委員擇定演練腳本、機構特性與起火樓層、住房、空間，

於機構受評 3日前由委託辦理評鑑單位告知機構。 

二、 準備事項 

準備事項 事項內容 

演練場地 

1. 演練彙報請機構安排於重要出入口設有平面圖之空間進

行口頭彙報，以圖面說明演練情境。 

2. 口頭彙報，不需筆電及投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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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事項 事項內容 

3. 非相關人員先清場，如：家屬、訪客、志工等；若遇滿床，

至少須移 3床。 

4. 由環境安全組委員指定演練情境與住民寢室(3~6 人房)，

委託辦理評鑑單位於評鑑 3日前告知機構。 

5. 觀摩人員：與受評機構相關之主管、股東、總務、工務與

職安人員。 

參演人員 

1. 防火管理人：負責演練彙報、過程觀察與演練檢討。 

2. 演練人員：輪值大小夜班之護理人員與照顧服務員（必須

有外籍照顧服務員），身上須配戴可辨識為參演人員之標

示（包含演練情境中所在位置），並排除長期白班人員，

以該樓層大夜班正常排班人數為上限，且包括外籍照服

員。 

3. 支援人員：人數不得超過演練人數 1/2，在第 4分鐘起進

入演練場地。 

4. 模擬住民：3~6人，不可以真實住民做為模擬住民，陪評

人員、家屬或志工掛吊可辨識物品、標誌並標識失能及失

智狀況，模擬失能臥床有管路或失智住民，其中 1位手或

腳身體約束。 

註：住房住民配置至少 1/3為二管及三管(約束)之住民。 

演練時間 6分鐘，演練時間由環境組委員控制。 

觀察重點 

1. 第 1種情境：RACE(救援撤離、立即通報、火煙侷限、初

期滅火)、住民疏散、緊急通報、持續照護。 

2. 第 2種情境：RACE(救援撤離、立即通報、火煙侷限、初

期滅火)、住民疏散、緊急通報、人員處理、持續照護。 

評鑑人員分工 

1. 環境安全組委員：觀察災害緊急應變情境演練之指揮官調

度、通報及整體緊急應變過程。 

2. 醫護管理組委員：協助觀察災害緊急應變情境演練之疏散

過程住民安全及安全區域持續照護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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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事項 事項內容 

3. 陪訪人員：動態定點拍攝。 

4. 衛生局陪訪人員、實地觀摩儲備指導員或專家委員：協助

拍攝非起火樓層之受信總機的畫面；或其他環境安全組委

員指派之作業。 

三、 模擬情境擇定 

 狀況 應變失效 

情境

1 

○年○月○日清晨 05：00，住房空間，因電

氣設備或電路走火，不慎引燃○樓○住房之

床墊起火，該住房至少有 1/3 位二管及三

管住民(鼻胃管、O2、導尿管、約束、情緒

躁動、認知障礙(失智)等)，火勢不斷發展。

接續情境依機構寢室隔間置頂和填塞情形

擇定： 

1. 如機構已完成寢室隔間置頂和填塞，擇

定情境 1A：因初期應變過程中，濃煙透

過起火室房門流出至門外公共空間，並

可能流入相鄰住房空間疏散動線已被

煙流污染。 

2. 如機構寢室隔間置頂和填塞（採用經核

准之替代措施），擇定情境 1B：應變過

程中，濃煙透過未置頂的隔間牆與起火

室房門擴散至公共空間及其他住房空

間，疏散動線已被濃煙污染。 

估計可能直接造成起火住

房 3～6 名住民的人身傷

害，並波及該樓層其他住

房及非起火樓層之住民及

工作人員被火煙波及而擴

大傷亡。 

情境

2 

○年○月○日凌晨 03：30，○樓某住民(或員

工)因情緒不佳，於所處住房內房門處，以

私藏之打火機，點燃枕頭、被單等物品進

行縱火，該樓層主要收治有管路且無法自

主行動住民，火勢不斷猛烈發展，雖當班

工作人員準備進行初期滅火，但因火勢太

大。接續情境依機構寢室隔間置頂和填塞

情形擇定： 

◼ 機構設有撒水設備 

估計可能直接造成該

樓層約計 3～6 名住民

遭濃煙傷害，並擴散至

非起火樓層之住民及

照護員因火煙而擴大

傷亡。 

◼ 機構未設有撒水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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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況 應變失效 

1. 如機構已完成寢室隔間置頂和填塞，擇

定情境 2A：因初期應變過程中，濃煙從

門擴散至公共空間，並可能流入相鄰其

他住房空間，疏散動線已被濃煙污染。 

2. 如機構寢室隔間置頂和填塞（採用經核

准之替代措施），擇定情境 2B：濃煙透

過房門、走道、透過未置頂的隔間牆不

斷擴散至公共空間及其他住房空間，疏

散動線已被濃煙污染。 

估計可能直接造成該

樓層約計 13～15名住

民遭濃煙傷害，並擴散

至非起火樓層之住民

及工作人員因火煙而

擴大傷亡。 

四、 演練設定 

    設定起火 6 分鐘內，機構能及時通報與自助控制火勢範圍/提高住民存

活度之各項緊急應變作為；以機構自助人力之評核為限，不演練機構外之緊

急召回部分。 

五、 作法與觀察表單 

1. 環境安全組委員於實地評鑑前詳細閱讀受評機構提供之災害緊急應變

計畫書、各樓層疏散動線圖(含等待救援空間位置與實際面積)、2種情境

演練腳本及 2間演練住房、輔助圖表。 

2. 評鑑委員會前會時間，環境安全組委員說明今日災害情境緊急應變模擬

演練應注意之重點事項及醫護管理組委員協助事項。 

3. 若評鑑委員對於演練情境擇定之樓層或起火房間有變動，請務必於演練

前 3日告知機構，以利其準備。 

4. 模擬演練過程中，環境安全組委員 1負責指揮官調度、通報及整體緊急

應變過程觀察，醫護管理組委員 2負責疏散過程住民安全及安全區域持

續照護觀察，觀察過程中無需特別提問機構，僅需將觀察結果提供給環

境安全組委員，由環境安全組委員針對 C4基準進行評分，觀察表如下： 

觀察位置 觀察重點 紀錄 

【環境安全組委員】 

1. 指揮官調度(含即時

溝通)及通報 

提示：指揮官調度的作為，例如

遺漏緊急通報、未依機構設備現

況或應變需求適時關閉火警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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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位置 觀察重點 紀錄 

2. 整體緊急應變過程

(以基準指標作為評

核重點) 

鈴，不會使用緊急廣播設備、現

場指揮官站在護理站或火場定

點都不移動、支援人員不知所措

迷失方向、寢室未關門、不當使

用移動輔具等。 

【醫護管理組委員】 

疏散過程住民安全及安

全區域持續照護 

提示：觀察起火住房內所有住民

疏散前往等待救援空間過程中

是否關注住民的照護品質與安

全。例如管路住民的移動、管路

固定與維生設備的處理、約束住

民的處理等。 

 

六、 災害情境緊急應變計畫整體架構與說明 

架構 說明 

情境演練目標 

1. 瞭解已經符合建築/消防/衛生等法規之護理機構在本土災

例凸顯教訓下，軟硬體安全措施之實際性能為何? 

2. 在夜間護理、照服人力較少的不利情形下，評估機構現有

之防減災/應變對策在合理且會發生之災害境況下，如何提

高住民存活度、侷限災害之應變作為? 

災害風險辨識

及溝通 

透過擇定之代表性情境演練，檢視腳本中記載分工應變事項

的合理性、可及性及有效性，並註記風險因子及應注意事項。 

設定模擬情境 

第 1種狀況 

○年○月○日清晨 05：00，低樓

層住房空間，因電氣設備或電

路走火，不慎引發○樓○住房

之床墊起火，該住房至少有

1/3 位二管及三管住民(鼻胃

管、O2、導尿管、約束、情緒

躁動、認知障礙(失智)等)，火

勢不斷發展。接續情境依機構

寢室隔間置頂和填塞情形擇

定： 

第 2種狀況 

○年○月○日凌晨 03：30，○樓某

住民(或員工)因情緒不佳，於所

處住房內房門處，以私藏之打火

機，點燃枕頭、被單等物品進行

縱火，該樓層主要收治有管路且

無法自主行動住民，火勢不斷猛

烈發展，雖當班工作人員準備進

行初期滅火，但因火勢太大。接

續情境依機構寢室隔間置頂和

填塞情形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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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 說明 

1. 如機構已完成寢室隔間

置頂和填塞，擇定情境

1A：因初期應變過程中，

濃煙透過起火室房門流

出至門外公共空間，並可

能流入相鄰住房空間疏

散動線已被煙流污染。 

2. 如機構寢室隔間置頂和

填塞（採用經核准之替代

措施），擇定情境 1B：應

變過程中，濃煙透過未置

頂的隔間牆與起火室房

門擴散至公共空間及其

他住房空間，疏散動線已

被濃煙污染。 

應變失效 

估計可能直接造成起火住房

3～6 名住民的人身傷害，並

波及該樓層其他住房及非起

火樓層之住民及工作人員被

火煙波及而擴大傷亡。 

3. 如機構已完成寢室隔間置頂

和填塞，擇定情境 2A：因初

期應變過程中，濃煙從門擴

散至公共空間，並可能流入

相鄰其他住房空間，疏散動

線已被濃煙污染。 

4. 如機構寢室隔間置頂和填塞

（採用經核准之替代措施），

擇定情境 2B：濃煙透過房門、

走道、透過未置頂的隔間牆

不斷擴散至公共空間及其他

住房空間，疏散動線已被濃

煙污染。 

應變失效 

◼ 機構設有撒水設備 

估計可能直接造成該樓層

約計 3～6名住民遭濃煙傷

害，並擴散至非起火樓層之

住民及照護員因火煙而擴

大傷亡。 

◼ 機構未設有撒水設備 

估計可能直接造成該樓層

約計 13～15名住民遭濃煙

傷害，並擴散至非起火樓層

之住民及工作人員因火煙

而擴大傷亡。 

演練設定 

1. 設定起火 6分鐘內，機構能及時通報與自助控制火勢範圍

/提高住民存活度之各項緊急應變作為。 

2. 以機構自助人力之評核為限，不演練機構外緊急召回部分。 

演練內容 

較不利之災害地點設定、內/外部火警確認與通報、有利於住

民照護品質與人身安全之避難疏散/初期滅火/侷限火煙等，緊

急應變作為之合理性與有效性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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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 說明 

救災資源 
動員支援人力、緊急應勤裝備及器材、關鍵物資、等待救援空

間、外部臨時疏散集結地點等數量與分布位置。 

輔助圖表 
災害示意圖(如火災位置圖)、災情模擬圖(如火災波及區域

圖)、等待救援空間配置、疏散避難動線圖。 

七、 評核重點與方式 

(一) 評核重點 

1. 演練是為註記風險；因此各個緊急應變動作皆可能出現不合理、不

可行、甚至錯誤/失敗的情形。 

2. 不以法規事項及法規設備查核為重點，而是評量起火寢室內住民人

數相對於有限職員比例的現實下，如何施做火警通報、初期滅火、

移出住民、關門、輔助水平避難的緊急應變作為，並評量其可及性、

及時性、有效性與安全性。 

3. 依據消防法規無論機構之面積大小，均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故基於係演練夜間職員人力極少之事實條件下，應結合火警設備的

自動偵知/明確指示起火空間/自動連動火警鈴與緊急廣播之法定功

能；因此，應變人員即使未演出傳統習知應按壓消防栓箱上方手動

報警機，仍屬合宜；除非演練時火警鈴無法由火警探測器自動連動，

則演練人員仍必須主動演出按壓驅動火警鈴之動作與效果。 

4. 基於火場應變實況與通訊指令的傳遞效果，只要人員確認火災發生

並開始應變，便可以自行關閉火警鈴與預錄廣播的重複播放；建議

鳴響超過 60 秒以後被關掉，即屬可以接受的應變動作，但不得由

非應變人員關閉（關閉火警警鈴之作為，提醒機構應與地方消防單

位溝通後實施）。 

5. 如演練時及演練後，機構爭辯第一時間已採取拿手提滅火器進入住

房，進行滅火動作且成功；為何還要演練其他應變動作？為何判定

其演練部分不合格？建議評鑑委員觀察機構人員實際操作，然後提

問演練者是否曾在住房內實際噴灑過滅火器？是否有去消防局訓

練基地受訓？知道不知道手提滅火器操作時可能要站在接近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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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尺處，而可能遭受火煙及噴出藥劑亂流的壓迫？演練者是否有

防護面罩等；不能嘴上說拉拉壓（或其他口訣），就自認必定可以

滅火成功。基於目前國內一般護理之家值班人員的能力，初期滅火

極可能失敗；因此大夜班應變時，第一個動作一定要先通報，把火

災訊息傳出去了，才可以做其他應變動作，避免初期滅火失敗而又

過於緊張忘了通報，導致後援人力更為延遲，極可能造成住民的重

大傷亡，自應避免之。 

6. 當大夜班的 1~2位值班人員進入起火住房進行應變時，評鑑委員可 

觀察：演練人員將第一位住民推出的動作(Rescue, Remove)，此時不

宜有關閉起火住房房門的動作，因可能讓其他 3位以上住民提前被

濃煙侵害，及支援者難以發現起火住房而延誤的情形。另外，推離

第一位住民的過程，如經過任何非起火住房動線通道上之防火門，

必須有關門動作，否則等有限應變人力折回要協助起火房內其他住

民時，將面對火煙擴大波及到其他空間的風險。 

(二) 模擬演練出現以下重大疏失任一項時，演練不通過，評分為 0分，並給

予改善意見(六大缺失)： 

1. 判定該人員在夜間火警現場所做的動作，即使認真努力/拼死拼活，

但卻會造成住民的重大傷亡。 

2. 現場指揮官站在火場都不移動，漠視火煙不能控制下的迫害與威脅，

自以為可以成功應變。 

3. 未能評估起火住房內住民人數過多的事實，費盡力氣把其中一/二

位住民移往遠處待援空間，忘記關閉避難動線通道上之防火門，而

釀成住房內其他住民無法救援，並讓火煙波及侵害住房外空間及其

他住民。 

4. 應變人員無法正確辨識火場資訊而做出適當的研判，反而一味往可

能已被火煙波及區域避難。 

5. 未操作或不會操作關鍵必要之公共安全設施及設備。 

6. 由消防承包商操作消防設施或設備，而非由參演人員操作，或演練

過程有非參演人員進行其他協助行為。 


